附表1               上海市诚信计量示范社（街）区组织者考核验收评分表
社（街）区名称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所属区县_____________        总分___________
	序号
	检查内容
	分值
	评分方法
	合格分
	检查情况
	得分

	
	
	
	
	
	
	

	*1
	成立创建工作领导小组和推进小组，完善相关工作网络
	5分
	核查相关文件，未成立创建工作领导小组和推进小组，扣5分
	
5分
	
	

	*2
	制定创建工作实施方案，并能按时间节点有效落实
	10分
	没有实施方案，扣10分；有实施方案，没有阶段性的目标和进度要求，扣2分；有阶段目标和进度要求，但未能按时间节点有效落实，扣2分
	8分
	
	

	3
	明确工作职责，落实各单位、各部门的责任
	5分
	未明确各单位、各部门职责，扣5分
	5分
	
	

	*4
	组织、指导区域内的集贸市场、加油站、餐饮店、商店（超市）、医院和眼镜店等经营单位参与创建活动
	10分
	集贸市场、加油站、医院、大型连锁超市卖场、品牌连锁餐饮企业门店、品牌连锁眼镜店门店参建率应为100%；中心城区创建示范社区的，小商户的参建率应大于参建单位总数的30%。郊区创建示范社区的，参建单位应覆盖至每个村委会。查看参建单位一览表并进行现场核查，集贸市场、加油站、医院、大型超市、品牌连锁餐饮有1家未参建，扣3分；小商户未达参建率的，扣3分；未覆盖到每个村委会的，扣3分。
	8分
	
	

	5
	推动参建单位开展诚信计量自我承诺活动，要求参建单位在经营场所内张贴承诺书向社会承诺诚信计量，公开接受社会监督
	5分
	现场随机抽查，参建单位未公开诚信计量承诺的，有1家扣1分
	3分
	
	

	6
	组织参建单位开展计量法律法规和《商业 服务业诚信计量行为规范》等宣贯和培训
	5分
	
未开展培训或无培训记录的，扣5分；培训未覆盖全部领域的，扣2分

	3分
	
	

	7
	在社（街）区进行诚信计量的宣传工作，提高诚信计量知晓度。
	8分
	通过翻阅记录及现场查看，未在社（街）区内进行诚信计量宣传的，扣5分，随机抽查3个社区居委会（村委会），不了解诚信计量创建工作的，有一个扣1分。
	5分
	
	

	8
	建立诚信计量群众监督员队伍
	5分
	查看聘任文件、监督员名单或培训记录，不符合要求的，酌情扣分
	3分
	
	

	9
	向社会公布创建工作投诉举报电话，畅通投诉举报渠道，建立诚信计量申投诉处理机制，及时有效地处理各类计量申投诉
	7分
	未公布创建工作投诉举报电话的，扣2分；查看投诉处理记录，有计量投诉未及时有效处理的，有1起扣1分
	6分
	
	

	10
	建立参建单位诚信计量档案，依据经营者诚信状况实施分类监督，发挥诚信计量导向作用
	5分
	未建立参建单位诚信计量档案的，扣5分；档案不健全的，扣2分
	3分
	
	

	*11
	依据经营者诚信状况实施分类监督，对各类计量违法行为依法查处
	5分
	查看检查记录，未实施分类监督的，扣5分；有违法行为但未依法查处的，有1起扣1分
	5分
	
	

	12
	在申请验收前，组织参建单位开展自查自纠
	10分
	查看参建单位自查记录，未组织参建单位开展自查的或自查发现问题未及时整改的，有1家扣1分
	8分
	
	

	13
	在申请验收前，对创建活动的组织工作进行自查
	10分
	查看创建活动组织者自查记录，未开展自查的，扣10分；自查发现问题未及时整改的，扣5分
	8分
	
	

	*14
	在申请验收前，组织专家对参建单位进行核查
	10分
	查看核查记录，未开展核查的，扣10分；核查发现问题未及时督促整改的，有1家扣1分
	8分
	
	

	
本次评定结论

	
总分：   分，*号条款合格   项,，不合格   项
             非*号条款合格   项，不合格   项

结论：   □优秀       □良好         □达标          □不达标
                          
	创建组织方代表（签字）

  
日期   年   月   日
	检查验收组代表（签字）


日期    年    月    日




注：1、评分表总分100分，总分90分以上（含90分）且带*条款均合格且只有一个以下（含一个）非*号条款不合格为优秀，总分85分以上（含85分）且带*条款均合格且只有两个以下（含两个）非*号条款不合格为良好，总分80分到85之间且带*条款均合格且只有三个以下（含三个）非*号条款不合格的以及总分85分以上且带*条款均合格且只有三个非*号条款不合格的为达标；总分80分以下或有带*条款不合格或有超过三个非*号条款不合格为不达标；
2、 带*号的条款为重要条款，如有任一带*号条款不合格，则不达标。

附表2                上海市诚信计量示范社（街）区集贸市场考核验收评分表
 市场名称____________________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所属社（街）区____________总分_______
	检查项目
	序号
	检查内容
	分值
	评分方法
	合格分
	检查情况
	得分

	1、 计量管理
    (15分)


	1.1
	负责人应了解计量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政策
	5分
	无专人负责，扣5分；
不熟悉，扣3分；
基本了解扣2分
	3分
	
	

	
	
1.2

	有专（兼）职计量管理人员且经过培训
	
5分

	无专（兼）职计量管理人员，扣5分；未经过培训，扣2分
	4分
	
	

	
	1.3
	有与经营管理相适应的计量管理制度，并做到有效贯彻实施
	5分
	无计量管理制度的，扣5分；制度不健全的，扣2分；无实施记录或未有效实施的，扣1分
	3分
	
	

	2、 计量器具器具配备与管理
    (50分)
	*2.1
	配备合法的计量器具
	5分
	计量器具铭牌上的信息与取得型式批准信息相一致，不符合规定的，有1台扣2分（注4）
	5分
	
	

	
	 2.2
	计量器具配备准确度和称量范围符合要求
	5分
	不符合要求的，有1台扣1分
	3分
	
	

	
	*2.3
	设立公平秤，且公平秤有专人负责管理，并做好复秤记录
	5分
	没有设立公平秤扣5分；公平秤无专人负责管理的，扣2分；无复秤记录，扣2分；记录不规范的，扣1分；公平秤标志不醒目，扣1分
	4分
	
	

	
	*2.4
	菜市场计量器具实行“统一配置、统一管理、统一检定”管理
	4分
	未统一配置，扣4分；虽统一配置，但电子秤产权归摊贩的，扣2分；使用非市场统一配置的电子秤，有1台扣1分
	2分
	
	

	
	2.5
	建立计量器具管理台账，并做到账、物一致
	4分
	无台账，扣4分；台账不完善的，扣1分
	3分
	
	

	
	*2.6
	不得使用未经检定、超过检定周期或者经检定不合格的计量器具，做到强检合格标志完好
	10分
	使用的计量器具有1台未检定、超检定周期或检定不合格的，扣1分；无强检标志或标志不完好的，有1台扣0.5分
	8分
	
	

	
	*2.7
	不得破坏计量器具准确度或者伪造数据
	10分
	发现1台作弊秤，扣2分
	10分
	
	

	
	2.8
	市场应配备一定量值的砝码，专人负责，定期对在用的计量器具进行自校，做好记录并采取相应处理措施
	5分
	未配备砝码进行自校，扣5分；
无自校记录，扣2分；发现问题
无处理措施或处理措施不当的，扣1分
	4分
	
	

	
	2.9
	市场应设立自助式公平秤便民装置
	2分
	未设置的扣2分
	2分
	
	

	3、商品量及法定计量单位管理
   (15分)

	3.1
	定量包装商品或预包装商品净含量标注及净含量允差应符合规定  
	
5分

	现场抽查定量包装商品或预包装商品5件，有一件计量不准的，扣1分
	4分
	
	

	
	3.2
	零售称重时向消费者明示计量单位、操作过程和计量器具显示的量值并符合要求
	5分
	1、 未明示的，扣2分
2、 现场抽查零售商品5件，有一件计量不准的，扣1分
	4分
	
	

	
	3.3
	文件、统计报表及活动公告、明码标价和商品结算等以法定计量单位如实标注
	5分
	使用非法定计量单位的，发现1处扣0.5分
	3分
	
	

	4、诚信体系
(20分)

	4.1
	在市场醒目位置公示诚信计量自我承诺
	5分
	未公示诚信计量自我承诺，扣5分；未在醒目位置处公示的，扣1分
	4分
	
	

	
	4.2
	畅通投诉举报渠道，及时、公正处理计量投诉
	5分
	未设立投诉受理部门或公布投诉电话、投诉意见箱的， 扣2分；有计量投诉无投诉处理记录的，扣1分；有计量投诉未及时公正处理的，有1起扣2分
	4分
	
	

	
	4.3
	先行赔付制度的实行
	10分
	查记录，未实行的，扣10分
	10分
	
	

	5、加分项目
   5分
	5.1
	活水产摊位实行“超市化”管理或建立和落实不诚信摊位黑名单定期公示制度
	3分
	实行超市化管理或建立制度，加3分
	
	
	

	
	5.2
	对电子秤实行统一轮换管理
	2分
	实行统一轮换管理，加2分
	
	
	

	
本次评定结论

	总分：   分，*号条款合格   项,，不合格   项
             非*号条款合格   项，不合格   项

结论：   □优秀    □良好     □达标     □不达标

                          
	市场负责人（签字）

  
日期     年   月   日
	检查验收组成员（签字）
 

日期       年    月    日


注：1、评分表总分100分，总分90分以上（含90分）且带*条款均合格且只有一个以下（含一个）非*号条款不合格为优秀，总分85分以上（含85分）且带*条款均合格且只有两个以下（含两个）非*号条款不合格为良好，总分80分到85之间且带*条款均合格且只有三个以下（含三个）非*号条款不合格的以及总分85分以上且带*条款均合格且只有三个非*号条款不合格的为达标；总分80分以下或有带*条款不合格或有超过三个非*号条款不合格为不达标；    
2、加分项，不计入100分总值；
3、带*号的条款为重要条款，如有任一带*号条款不合格，则不达标。
    4、2017年12.月27日前生产的计量器具查验其许可证标志和编号，不符合规定的，有1台扣2分
附表3          上海市诚信计量示范社（街）区商店（超市）考核验收评分表
商店（超市）名称_________________ 地址__________________所属社（街）区____________总分________
	检查项目
	序号
	检查内容
	分值
	评分方法
	合格分
	检查情况
	得分

	1、 计量管理
    (15分)


	1.1
	负责人应了解计量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政策
	5分
	无专人负责，扣5分；
不熟悉，扣3分；
基本了解扣2分
	3分
	
	

	
	
1.2

	有专（兼）职计量管理人员且经过培训
	
5分

	无专（兼）职计量管理人员，扣5分；未经过培训，扣2分
	4分
	
	

	
	1.3
	有与经营管理相适应的计量管理制度，并做到有效贯彻实施
	5分
	无计量管理制度的，扣5分；制度不健全的，扣2分；无实施记录或未有效实施的，扣1分。
	3分
	
	

	2、 计量器具器具配备
    (15分)

	*2.1
	配备合法的计量器具
	10分
	计量器具铭牌上的信息与取得型式批准信息相一致，不符合规定的，有1台扣2分（注4）
	10分
	
	

	
	 2.2
	计量器具配备准确度和称量范围符合要求
	5分
	不符合要求的，有1台扣1分
	3分
	
	

	3、 计量器具管理
    (25分)

	
3.1
	建立计量器具管理台账，并做到账、物一致
	5分
	无台账，扣5分；
台账不完善的，扣2分
	3分
	
	

	
	*3.2
	不得使用未经检定、超过检定周期或者经检定不合格的计量器具，做到强检合格标志完好
	10分
	使用的计量器具有1台未检定、超检定周期或检定不合格的，扣1分；无强检标志或强检标志不完好的，有1台扣0.5分
	8分
	
	

	
	*3.3
	不得破坏计量器具准确度或者伪造数据
	10分
	发现1台作弊秤，扣2分
	10分
	
	

	
4、 商品量及法定计量单位管理
   (30分)

	
4.1
	零售称重时向消费者明示计量单位、操作过程和计量器具显示的量值并符合要求.
	
10分
	1、 未明示的，扣2分；
2、 现场抽查零售商品5件，有一件计量不准的，扣2分
3、 发现未去皮的，有一台秤未去皮的，扣2分
	
8分
	
	

	
	4.2
	定量包装商品或预包装净含量标注及净含量允差应符合规定  
	10分
	现场抽查定量包装或预包装商品5件，有一件计量不准的，扣2分
	8分
	
	

	
	4.3
	文件、统计报表及活动公告、明码标价和商品结算等以法定计量单位如实标注
	10分
	使用非法定计量单位的，发现1处扣1分
	8分
	
	

	5、诚信体系
(15分)

	5.1
	在醒目位置公示诚信计量自我承诺
	5分
	未公示诚信计量自我承诺，扣5分；未在醒目位置处公示的，扣2分
	3分
	
	

	
	5.2
	畅通投诉举报渠道
	5分
	未设立投诉受理部门或公布投诉电话、投诉意见箱的， 扣5分
	5分
	
	

	
	5.3
	及时、公正处理计量投诉
	5分
	无投诉处理记录的，扣1分；有计量投诉未及时公正处理的，有1起扣2分
	4分
	
	

	加分项目
   （10分）
	6.1
	自身设有净含量检验机构或定期委托有净含量检验资质的技术机构开展商品净含量检验的
	10分
	符合要求的，加10分
	
	
	



	
本次评定结论

	
总分：   分，*号条款合格   项,，不合格   项
             非*号条款合格   项，不合格   项

结论：   □优秀    □良好     □达标     □不达标
                          
	企业负责人（签字）


  日期     年   月   日
	检查验收组成员（签字）
 

日期       年    月    日





注：1、评分表总分100分，总分90分以上（含90分）且带*条款均合格且只有一个以下（含一个）非*号条款不合格为优秀，总分85分以上（含85分）且带*条款均合格且只有两个以下（含两个）非*号条款不合格为良好，总分80分到85之间且带*条款均合格且只有三个以下（含三个）非*号条款不合格的以及总分85分以上且带*条款均合格且只有三个非*号条款不合格的为达标；总分80分以下或有带*条款不合格或有超过三个非*号条款不合格为不达标；    
2、加分项，不计入100分总值；
3、带*号的条款为重要条款，如有任一带*号条款不合格，则不达标。
    4、2017年12.月27日前生产的计量器具查验其许可证标志和编号，不符合规定的，有1台扣2分








附表4                 上海市诚信计量示范社（街）区餐饮企业考核验收评分表
 餐饮店名称___________________ 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所属社（街）区_________总分________
	检查项目
	序号
	检查内容
	分值
	评分方法
	合格分
	检查情况
	得分

	1、 计量管理
    (15分)


	1.1
	负责人应了解计量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政策
	5分
	无专人负责，扣5分；
不熟悉，扣3分；
基本了解扣2分
	3分
	
	

	
	
1.2

	有专（兼）职计量管理人员且经过培训
	
5分

	无专（兼）职计量管理人员，扣5分；未经过培训，扣2分
	4分
	
	

	
	1.3
	有与经营管理相适应的计量管理制度，并做到有效贯彻实施
	5分
	无计量管理制度的，扣5分；制度不健全的，扣2分；无实施记录或未有效实施的，扣2分
	3分
	
	

	2、 计量器具配备
    (15分)

	*2.1
	配备合法的计量器具
	10分
	计量器具铭牌上的信息与取得型式批准信息相一致，不符合规定的，有1台扣2分（注4）
	10分
	
	

	
	 2.2
	计量器具配备准确度和称量范围符合要求
	5分
	不符合要求的，有1台扣1分
	3分
	
	

	3、 计量器具管理
    (30分)

	
3.1
	建立计量器具管理台账，并做到账、物一致
	5分
	无台账，扣5分；台账不完善的，扣1分
	4分
	
	

	
	*3.2
	不得使用未经检定、超过检定周期或者经检定不合格的计量器具
	10分
	使用的计量器具有1台未检定、超检定周期或检定不合格的，扣1分
	8分
	
	

	
	*3.3
	不得破坏计量器具准确度或者伪造数据
	10分
	发现1台作弊秤，扣1分
	10分
	
	

	
	3.4
	计量器具强检合格标志完好
	5分
	没有强检合格标志的，有1台扣1分
	3分
	
	

	4、 商品量管理
   (20分)

	
4.1
	零售称重时向消费者明示计量单位、操作过程和计量器具显示的量值并符合要求
	10分
	1、未明示的，扣2分；
2、现场抽查零售商品5件，有一件计量不准的，扣1分
	9分
	
	

	
	4.2
	销售的定量包装、预包装商品净含量标注及净含量允差应符合规定  
	5分
	现场抽查定量包装或预包装商品5件，有一件计量不准的，扣1分
	4分
	
	

	
	4.3
	文件、统计报表及活动公告、明码标价和商品结算等以法定计量单位如实标注
	5分
	使用非法定计量单位的，发现1处扣1分
	3分
	
	

	5、诚信体系
(20分)

	5.1
	在醒目位置公示诚信计量自我承诺
	10分
	未公示诚信计量自我承诺，扣10分；未在醒目位置处公示的，扣2分
	8分
	
	

	
	5.2
	畅通投诉举报渠道
	5分
	未设立投诉受理部门或公布投诉电话、投诉意见箱的， 扣5分
	5分
	
	

	
	5.3
	及时、公正处理计量投诉
	5分
	有计量投诉无投诉处理记录的，扣1分；有计量投诉未及时公正处理的，有1起扣2分
	4分
	
	

	6、 加分项目
   （10分）
	6.1
	热菜标明主要生料的净含量，冷菜标明主要熟料的净含量，酒类、饮料标明每份的净含量
	10分
	符合要求的，加10分
	
	
	



	
本次评定结论

	
总分：   分，*号条款合格   项,，不合格   项
             非*号条款合格   项，不合格   项

结论：   □优秀    □良好     □达标    □不达标
	餐饮企业负责人（签字）


  日期     年   月   日
	检查验收组成员（签字）

 
日期       年    月    日


注：1、评分表总分100分，总分90分以上（含90分）且带*条款均合格且只有一个以下（含一个）非*号条款不合格为优秀，总分85分以上（含85分）且带*条款均合格且只有两个以下（含两个）非*号条款不合格为良好，总分80分到85之间且带*条款均合格且只有三个以下（含三个）非*号条款不合格的以及总分85分以上且带*条款均合格且只有三个非*号条款不合格的为达标；总分80分以下或有带*条款不合格或有超过三个非*号条款不合格为不达标；       
2、加分项，不计入100分总值；
3、带*号的条款为重要条款，如有任一带*号条款不合格，则不达标。
   4、2017年12.月27日前生产的计量器具查验其许可证标志和编号，不符合规定的，有1台扣2分

附表5                   上海市诚信计量示范社（街）区医院考核验收评分表
医院名称_____________________ 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所属社（街）区___________总分________
	检查项目
	序号
	检查内容
	分值
	评分方法
	合格分
	检查情况
	得分

	1、 计量管理
  （15分）
	1.1
	有计量分管院长且了解计量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政策
	2分
	无专人负责扣2分；不熟悉扣1.5分；基本了解扣1分
	1分
	
	

	
	1.2
	有计量管理职能部门
	3分
	无计量管理职能部门，扣3分
	3分
	
	

	
	1.3
	有专（兼）职计量管理人员且经过培训
	5分
	无专（兼）职计量管理人员，扣5分；未经过培训，扣2分
	4分
	
	

	
	1.4
	有与经营管理相适应的计量管理制度，并做到有效贯彻实施
	5分
	无计量管理制度的，扣5分；制度不健全的，扣2分；无实施记录或未有效实施的，扣1分
	3分
	
	

	2、计量器具器具配备
  （10分）
	*2.1
	列入《中华人民共和国依法管理的计量器具目录（型式批准部分）》的国产计量器具，应取得型式批准，有产品合格印、证
	5分
	计量器具铭牌上的信息与取得型式批准信息相一致，不符合规定的，有1台扣2分（注4）
	4分
	
	

	
	*2.2
	列入《中华人民共和国依法管理的计量器具目录（型式批准部分）》的进口计量器具应有进口计量器具型式批准证书（复印件）
	5分
	查验进口计量器具型式批准证书，不符合规定的，有1件扣2分

	4分
	
	

	3、计量器具管理
（50分）
	3.1
	建立计量器具管理台账，并做到账、物一致
	5分
	无台账，扣5分；台账不完善的，扣1分
	4分
	
	

	
	3.2
	计量器具周期检定（定期校准）计划
	5分
	无计划扣5分；有计划但未有效落实，扣1分
	4分
	
	

	
	*3.3
	在用强检计量器具依法向法定计量检定机构申请强制检定，且检定合格在有效期内
	10分
	使用的强检计量器具有1台未检定、超检定周期或检定不合格的，扣0.5分
	8分
	
	

	
	3.4
	在用非强检计量器具送有资质（能力）开展检定（校准）的技术机构定期检定（校准）或依法自行检定（校准）
	10分
	使用的非强检计量器具有1台未定期校准、超检定周期或检定不合格的，扣0.5分
	8分
	
	

	
	3.5
	计量器具使用人员应经过培训考核 
	5分
	有1人不符合扣1分
	3分
	
	

	
	3.6
	强检计量器具失准修理后，应经法定计量检定机构检定合格后，方可继续使用
	5分
	检查维修记录，维修单位不具有合法资质的，扣2分；
维修后未检定直接使用的，有1台扣0.5分
	5分
	
	

	
	3.7
	在用计量器具应有齐全的检定（校准）印、证和状态标识
	5分
	检查强检合格标志等标识，有1台不符合要求，扣0.5分
	4分
	
	

	
	3.8
	计量器具的停用、限用、报废应按规定程序办理，并严格区分，有醒目标志
	5分
	有1台不符合要求，扣0.5分
	3分
	
	

	4、医疗计量数据法定计量单位的使用和计量器具隐患的处理
（10分）
	4.1
	各种文件资料、统计报表、病历处方、票证票据、计量数据等应使用国家法定计量单位
	5分
	使用非法定计量单位的，发现1处扣0.5分
	4分
	
	

	
	*4.2
	应随时掌握计量器具的性能状况，发现故障或事故隐患应及时上报处理，以避免计量事故的发生
	5分
	发现计量器具故障，未及时处理酿成事故的，扣5分
	5分
	
	

	5、诚信体系
 （15分）
	5.1
	在医院醒目位置公示诚信计量自我承诺
	5分
	未公示诚信计量自我承诺，扣5分；未在醒目位置处公示的，扣1分
	4分
	
	

	
	5.2
	畅通投诉举报渠道
	5分
	未设立投诉受理部门或公布投诉电话、投诉意见箱的， 扣5分
	5分
	
	

	
	5.3
	及时、公正处理计量投诉
	5分
	有计量投诉无投诉处理记录的，扣1分；有计量投诉未及时公正处理的，有1起扣2分
	4分
	
	

	6、 加分项目
  （10分）
	6.1
	对计量管理的符合性和适应性进行定期或不定期的审核
	5分
	定期或不定期对计量管理开展内审，加5分
	
	
	

	
	6.2
	将计量管理工作纳入日常工作考核，实行计量管理工作与奖惩挂钩的办法
	5分
	将计量管理工作纳入日常工作考核，实行计量管理工作与奖惩挂钩的办法的，加5分
	
	
	

	
本次评定结论

	总分：   分，*号条款合格   项,，不合格   项
             非*号条款合格   项，不合格   项

结论：   □优秀    □良好     □达标     □不达标
	医院负责人（签字）


  日期     年   月   日
	检查验收组成员（签字）

 
日期       年    月    日



注：1、评分表总分100分，总分90分以上（含90分）且带*条款均合格且只有一个以下（含一个）非*号条款不合格为优秀，总分85分以上（含85分）且带*条款均合格且只有两个以下（含两个）非*号条款不合格为良好，总分80分到85之间且带*条款均合格且只有三个以下（含三个）非*号条款不合格的以及总分85分以上且带*条款均合格且只有三个非*号条款不合格的为达标；总分80分以下或有带*条款不合格或有超过三个非*号条款不合格为不达标；       
2、加分项，不计入100分总值；
3、带*号的条款为重要条款，如有任一带*号条款不合格，则不达标。
  4、2017年12.月27日前生产的计量器具查验其许可证标志和编号，不符合规定的，有1台扣2分







附表6                  上海市诚信计量示范社（街）区加油站考核验收评分表
加油站名称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地址________________所属社（街）区____________总分________
	检查项目
	序号
	检查内容
	分值
	评分方法
	合格分
	检查情况
	得分

	1、 计量管理
   （15分）

	1.1
	负责人应了解计量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政策
	5分
	无专人负责，扣5分；
不熟悉计量法律法规，扣3分；
基本了解扣2分
	3分
	
	

	
	1.2
	有专（兼）职计量管理人员且经过培训
	5分

	无专（兼）职计量管理人员，扣5分；未经过培训，扣2分
	4分
	
	

	
	1.3
	有与经营管理相适应的计量管理制度，并做到有效贯彻实施
	5分
	无计量管理制度的，扣5分；制度不健全的，扣2分；无实施记录或未有效实施的，扣1分。
	3分
	
	

	
2、计量器具器具配备
  （10分）
	*2.1
	配备合法的计量器具
	10分
	查验加油机铭牌上的信息与取得型式批准信息相一致，不符合规定的，有1台扣2分（注3）
	10分
	
	

	
3、计量器具管理
   （45分）

	3.1
	建立计量器具管理台账，并做到账、物一致
	5分
	无台账，扣5分；账物不对应，有1件扣1分
	3分
	
	

	
	*3.2
	不得使用未经强制检定、超过强制检定周期或者经检定不合格的计量器具
	5分
	使用的计量器具有1台未强制检定、超检定周期或检定不合格的，扣2分
	4分
	
	

	
	3.3
	自校使用的标准量筒及其他非强检计量器具应经检定或校准
	5分
	使用的非强检计量器具有1台未检定（校准）、超规定检定或校准周期或检定不合格的，扣2分
	
	
	

	
	3.4
	加油机等计量器具强检合格标志完好
	5分
	没有强检合格标志的，有1件扣1分
	3分
	
	

	
	3.5
	加油机安装后报经当地质量技术监督部门授权的法定计量检定机构检定合格，方可投入使用
	5分
	加油机安装后未检定即使用的，发现1起扣2分
	5分
	
	

	
	36
	维修加油机应当向具有合法维修资格的单位报修。维修后的加油机应当报经执行强制检定的法定计量检定机构检定合格后，方可重新投入使用
	5分
	加油机维修无维修记录的，扣1分；维修单位不具有合法资质的，扣3分；加油机维修后未检定直接使用的，发现1起扣3分
	3分
	
	

	
	*3.7
	不得破坏加油机的铅（签）封，不得擅自改动、拆装燃油加油机，不得使用未经批准而改动的加油机，不得弄虚作假
	15分
	不符合要求的，扣15分
	20分
	
	

	4、商品量管理
（15分）
	4.1
	进行成品油零售时，明示计量单位、计量过程和计量器具显示的量值
	5分
	
未明示的，扣5分

	5分
	
	

	
	4.2
	配备标准量桶，对加油机定期进行自校，做好自校记录并采取相应处理措施
	5分
	未配备量桶进行自校，扣3分；
无自校记录，扣2分；
无处理措施或处理措施不当的，扣1分
	3分
	
	

	
	4.3
	文件、统计报表及活动公告、明码标价和商品结算等以法定计量单位如实标注
	5分
	使用非法定计量单位的，发现1处扣1分
	3分
	
	

	5、诚信体系
（15分）

	5.1
	在加油站醒目位置公示诚信计量自我承诺
	5分
	未公示诚信计量自我承诺，扣5分；未在醒目位置处公示的，扣2分
	3分
	
	

	
	5.2
	畅通投诉举报渠道
	5分
	未设立投诉受理部门或公布投诉电话、投诉意见箱的， 扣5分
	5分
	
	

	
	5.4
	及时、公正处理计量投诉
	5分
	有计量投诉无投诉处理记录的，扣2分；有计量投诉未及时公正处理的，有1起扣3分
	3分
	
	

	
本次评定结论

	
总分：   分，*号条款合格   项,，不合格   项
             非*号条款合格   项，不合格   项
结论：   □优秀    □良好     □达标    □不达标
	加油站负责人（签字）


  日期     年   月   日
	检查验收组成员（签字）
 

日期       年    月    日


注：1、评分表总分100分，总分90分以上（含90分）且带*条款均合格且只有一个以下（含一个）非*号条款不合格为优秀，总分85分以上（含85分）且带*条款均合格且只有两个以下（含两个）非*号条款不合格为良好，总分80分到85之间且带*条款均合格且只有三个以下（含三个）非*号条款不合格的以及总分85分以上且带*条款均合格且只有三个非*号条款不合格的为达标；总分80分以下或有带*条款不合格或有超过三个非*号条款不合格为不达标；     
2、带*号的条款为重要条款，如有任一带*号条款不合格，则不达标。
3、2017年12.月27日前生产的计量器具查验其许可证标志和编号，不符合规定的，有1台扣2分
附表7                 上海市诚信计量示范社（街）区眼镜店考核验收评分表
眼镜店名称______________________ 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所属社（街）区___________总分________
	检查项目
	序号
	检查内容
	分值
	评分方法
	合格分
	检查情况
	得分

	1、 计量管理要求
  （15分）
	1.1
	负责人应了解计量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政策
	5分
	无专人负责扣5分；
不熟悉扣2分；
基本了解扣1分
	4分
	
	

	
	1.2

	有专（兼）职计量管理人员且经过培训
	5分

	无专（兼）职计量管理人员，扣5分；未经培训，扣2分
	4分
	
	

	
	1.3
	有与经营管理相适应的计量管理制度，并做到有效贯彻实施
	5分
	无计量管理制度的，扣5分；制度不健全的，扣2分；无实施记录或未有效实施的，扣1分
	3分
	
	

	2、计量器具器具配备
  （15分）
	*2.1
	配备合法的计量器具
	10分
	计量器具铭牌上的信息与取得型式批准信息相一致，不符合规定的，有1台扣2分（注4）
	10分
	
	

	
	
	
	
	
	
	
	

	
	2.2
	配备与销售、经营业务相适应的计量检测设备
	5分
	具体要求见《眼镜制配计量监督管理办法》，少一种扣1分
	3分
	
	

	3、计量器具管理
（35分）
	3.1
	建立计量器具管理台帐，并保证帐、物一致
	5分
	无台帐，扣5分；帐物不对应，有1件扣1分
	3分
	
	

	
	*3.2
	强检计量器具周期检定且强检合格标志完好；非强检的计量器具也应定期检定
	15分
	在用计量器具有1台未检定、超检定周期或检定不合格的，扣5分；无强检合格标志或标志不完好的，有1台扣2分
	12分
	
	

	
	3.3
	非强检的计量器具应经检定或校准
	5分
	使用的非强检计量器具有1台未检定（校准）、超规定检定或校准周期或检定不合格的，扣1分
	4分
	
	

	
	3.4
	有专人负责计量器具的日常维护、保养和清洁工作
	5分
	无专人负责，扣1分；无维保记录，扣1分
	4分
	
	

	
	3.5
	不得使用非法定计量单位或国务院规定废除的非法定计量单位的计量器具
	5分
	使用非法定计量单位的，发现1处扣0.5分，发现使用非法定计量单位的计量器具，有1台扣1分
	4分
	
	

	4、 眼镜产品计量的管理
  （15分）
	*4.1
	配备具有执业资格的验光和加工人员，保证眼镜验光和制配精度符合相应国家标准
	5分
	查看从业人员职业资格证书，有1人不符合要求扣2分
	4分
	
	

	
	 4.2
	明确规定验光、配镜操作规范，责任到人
	5分
	无操作规范，扣5分；操作规范未有效执行的，扣2分
	4分
	
	

	
	 4.3
	建立完善的进出货物计量检测验收制度并有效贯彻落实
	5分
	未制定制度，扣3分；制度未有效落实，扣2分
	3分
	
	

	5、诚信体系
（20分）
	5.1
	在眼镜店醒目位置公示诚信计量自我承诺
	10分
	未公示诚信计量自我承诺，扣10分；未在醒目位置处公示的，扣2分
	8分
	
	

	
	5.2
	畅通投诉举报渠道
	5分
	未设立投诉受理部门或公布投诉电话、投诉意见箱的， 扣5分
	5分
	
	

	
	5.3
	及时、公正处理计量投诉
	5分
	有计量投诉无投诉处理记录的，扣1分；有计量投诉未及时公正处理的，有1起扣2分
	4分
	
	

	
本次评定结论

	
总分：   分，*号条款合格   项,，不合格   项
             非*号条款合格   项，不合格   项

结论：   □优秀    □良好     □达标    □不达标
	眼镜店负责人（签字）


  日期     年   月   日
	检查验收组成员（签字）

 
日期       年    月    日


注：1、评分表总分100分，总分90分以上（含90分）且带*条款均合格且只有一个以下（含一个）非*号条款不合格为优秀，总分85分以上（含85分）且带*条款均合格且只有两个以下（含两个）非*号条款不合格为良好，总分80分到85之间且带*条款均合格且只有三个以下（含三个）非*号条款不合格的以及总分85分以上且带*条款均合格且只有三个非*号条款不合格的为达标；总分80分以下或有带*条款不合格或有超过三个非*号条款不合格为不达标；   
2、带*号的条款为重要条款，如有任一带*号条款不合格，则不达标；
3、与销售、经营业务相适应的计量检测设备是指：验光、瞳距、顶焦度、透过率、厚度等计量检测设备等。
    4、2017年12.月27日前生产的计量器具查验其许可证标志和编号，不符合规定的，有1台扣2分

附表8                 上海市诚信计量示范社（街）区小商户考核验收评分表
企业名称_____________________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所属社（街）区_____________总分________
	检查项目
	序号
	检查内容
	分值
	评分方法
	合格分
	检查情况
	得分

	1、 计量管理要求
  （10分）
	1.1
	相关人员应了解计量法律、法规、规章及政策
	10分
	不熟悉扣5分；基本了解扣4分
	6分
	
	

	2、计量器具配备
（20分）
	*2.1
	配备合法的计量器具
	10分
	计量器具铭牌上的信息与取得型式批准信息相一致，不符合规定的，有1台扣2分（注4）
	10分
	
	

	
	2.2
	计量器具配备准确度和称量范围符合要求
	10分
	不符合要求的，有1台扣2分
	8分
	
	

	3、计量器具管理
（30分）
	*3.1
	不得使用未经检定、超过检定周期或者经检定不合格的计量器具，做到强检合格标志完好
	20分
	使用的计量器具有1台未检定、超检定周期或检定不合格的，扣5分；无强检标志或标志不完好的，有1台扣2分
	16分
	
	

	
	*3.2
	不得破坏计量器具准确度或者伪造数据
	10分
	[bookmark: _GoBack]发现1台作弊计量器具，扣2分
	10分
	
	

	
	
	
	
	
	
	
	

	4、商品量的管理

（30分）
	
4.1
	零售称重时向消费者明示计量单位、操作过程和计量器具显示的量值并符合要求. 
	
20分
	未明示的，扣5分；现场抽查零售商品或自包装商品共5件，有一件计量不准的，扣2分；发现一件未去皮，扣1分
	16分
	
	

	
	4.2
	文件、统计报表及活动公告、明码标价和商品结算等以法定计量单位如实标注
	10分
	使用非法定计量单位的，发现1处扣1分
	8分
	
	

	5、诚信体系
（10分）
	5.1
	在醒目位置公示诚信计量自我承诺
	10分
	未公示诚信计量自我承诺，扣10分；未在醒目位置处公示的，扣4分
	6分
	
	

	
本次评定结论

	
总分：   分，*号条款合格   项,，不合格   项
             非*号条款合格   项，不合格   项

结论：   □优秀    □良好     □达标     □不达标
	企业负责人


  日期     年   月   日
	检查验收组成员


日期       年    月    日


注：1、评分表总分100分，总分90分以上（含90分）且带*条款均合格且只有一个以下（含一个）非*号条款不合格为优秀，总分85分以上（含85分）且带*条款均合格且只有两个以下（含两个）非*号条款不合格为良好，总分80分到85之间且带*条款均合格且只有三个以下（含三个）非*号条款不合格的以及总分85分以上且带*条款均合格且只有三个非*号条款不合格的为达标；总分80分以下或有带*条款不合格或有超过三个非*号条款不合格为不达标；   
2、带*号的条款为重要条款，如有任一带*号条款不合格，则不达标；
3、小商户指个体工商户。
    4、2017年12.月27日前生产的计量器具查验其许可证标志和编号，不符合规定的，有1台扣2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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